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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标准第 一章、第 5 章、第 6 章、第 7 章为强制性条款，其余为推荐性条款。

    本标准按照 G B／TI ．1——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
    本标准由卫生部医疗服务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。
    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、中南大学湘雅医院、第四军医大学附属

西京医院、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、武汉大学人民医院、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、浙江医科大学
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、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。
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：袁世荧 、袁茵、艾宇航 、曹权 、陈绍洋 、皋源 、周青 山、周发春、徐秋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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